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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本标准按 GB/T 1.1-2009 给出的要求进行编写。  

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，代替 DB33/T 589-2005《乡村旅游点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》。本标准与

DB33/T 589-2005 相比，主要修改如下： 

——名称修改为“景区村庄服务与管理指南”； 

——规范的对象由原来的“乡村旅游点”调整为“景区村庄”； 

——增加了景区村庄吸引物的定义； 

——删除了服务质量等级及标志； 

——调整了标准的整体结构，降低了对硬件设施的要求，加强了对整体环境、旅游体验、乡土文化

等方面的要求； 

——结合了“美丽乡村”、“三改一拆”、“五水共治”、“四边三化”、“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”的基本

要求； 

——增加了对景区村庄综合管理的要求； 

——删除了附录 A 和附录 B。 

本标准由浙江省旅游局提出。  

本标准由浙江省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ZJQS/TC 16）归口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浙江省旅游标准化研究会、浙江大学城市学院、浙江旅游职业学院。 

本标准起草人：傅玮、张雄文、程钢、李剑锋、胡斌、毛水根、刘卉妍 

本标准所代替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 

——DB33/T 589-20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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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区村庄服务与管理指南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景区村庄的基本条件、旅游交通、环境卫生、基础设施与服务、特色项目与活动、综

合管理。 

本标准适用于以村（行政村或自然村）为单位的景区村庄创建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 3095       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

GB 5768.2     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 

GB 5768.3     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 部分 道路交通标线 

GB 9663        旅店业卫生标准 

GB/T 10001.1  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 部分：通用符号 

GB 16153       饭馆（餐厅）卫生标准 

GB/T 16767     游乐园（场）服务质量 

GB/T 17775    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

GB/T 18973    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

GB/T 31384     旅游景区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规范 

GB 50445       村庄整治技术规范 

3 术语和定义 

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。 

3.1  

美丽乡村  beautiful village 

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，空间优化布局美、生态宜居环境美、乡土特色风貌

美、业新民富生活美、人文和谐风尚美、改革引领发展美的可持续发展乡村。 

3.2  

景区村庄  scenic village 

以村庄、社区及其村民或居民生产、生活范围为核心，以自然景观、田园风光、建筑风貌、历史遗

存、民俗文化、体验活动、特色物产为主要吸引物，具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设施及旅游配套服务的区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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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 

景区村庄吸引物  attraction of scenic village 

能激发人们前往乡村旅游的动机，吸引旅游者进行乡村旅游活动的自然客体与人文因素的总和。 

4 基本条件 

4.1 经营主体应合法经营，严格遵守各类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。 

4.2 近两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、恶性治安事件和社会反响强烈的群体性负面事件。 

4.3 无地质灾害隐患点，空气质量达到 GB 3095 的二级标准要求，无劣Ⅴ类水。 

4.4 通往村庄交通可进入性好，道路基本安全畅通。 

4.5 应有景区村庄旅游管理组织或运营机构。 

4.6 能提供基本的游客咨询或信息查询服务。 

4.7 村容村貌整洁，应做到洁化、绿化、美化。 

4.8 应有停车场所、公共厕所和标识标牌等公共设施。 

4.9 应有基本的餐饮等接待能力。 

5 旅游交通 

5.1 通村公路应达到等级公路标准，村庄道路平整完好整洁。 

5.2 通往景区村庄的主要路口应有导向系统，可参考 GB/T 31384 的要求进行设置。 

5.3 应有停车场（码头），基本满足游客需求。客流高峰期宜引导村民或居民开放自有空间。 

5.4 应设置合理的游览路线、游步道（栈道）等慢行系统，倡导生态化的交通方式。 

6 环境卫生 

6.1 环境卫生优良，无乱堆乱放、乱搭乱建、乱拉乱挂等现象。 

6.2 应有卫生保洁人员，每日清洁；实行垃圾分类，有集中处理或转运设施及运行体系；垃圾桶（箱）

数量充足、设置合理，可视范围内无明显垃圾。 

6.3 河道、水库、池塘、山塘等实施生态化工程建设，水面无垃圾漂浮物；生活污水纳管集中处理，

水质干净，无臭味。 

6.4 餐饮设施和住宿设施的卫生条件达到 GB 16153和 GB 9663的标准值与卫生要求。 

6.5 公共厕所干净、整洁、无异味，可参考 GB/T 18793 的环境要求。厕位基本满足游客需求，客流高

峰期引导村民或居民出借家庭厕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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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6 村庄内建筑外观及天际线与整体环境相协调，村庄建筑具有乡村特色和地域风格，有一定的建筑

装饰与空间美化，可参考 GB 50445各章的一般规定。 

6.7 村庄内的路边、水边、山边、桥边和居民自有庭院、田园、海滩洁化、绿化和美化。 

7 基础设施与服务 

7.1 可利用已有设施改造设置游客中心（点），提供游客咨询或信息查询等基本服务。 

7.2 设置导览图、景物介绍牌、指示牌等标志标牌，应符合 GB/T 31384 和 GB/T 10001.1的要求，形

象和材质宜突出乡村特色；通往村庄的公路上设置的标志标线需符合 GB 5768.2 和 GB 5768.3 的有关要

求。 

7.3 应有一定数量的公共休憩空间与设施。 

7.4 应有广播通讯系统，完全覆盖移动通讯信号，游客集中区域基本实现 WIFI 覆盖。 

7.5 应设置基础医疗点，配备日常药品，向游客公布医疗急救电话。 

7.6 隐患的地段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，安全、消防设施完善，配有相应的安保人员。 

7.7 应有提供乡村土特产品、本地特色旅游商品等购物场所，明码标价，无围追兜售、强买强卖现象

等不文明现象。 

7.8 应有面向游客和村民的日常基本商业服务设施。 

8 特色项目与活动 

8.1 能提供乡村美食体验或乡村住宿体验 

8.2 能提供农事劳作、果蔬采摘、加工制作、林业、渔业操作等乡村农事体验。 

8.3 能提供当地传统风俗、传统技艺、庙会集市、民俗演艺等乡村民俗体验。 

8.4 应有一定的休闲场所或游览游乐服务设施，且安全符合 GB/T 16767 安全标志与管理部分的要求。 

8.5 应有文化礼堂、农家书屋等乡村文化场所和日常文化活动，应有乡村故事展示。 

9 综合管理 

9.1 各项管理制度健全，有防汛防台、防地质灾害、防火灾等公共安全及其他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，

并设有避灾场所。 

9.2 应对村庄山体、森林、湿地、水体等自然资源进行生态保育、保持原生态自然环境。 

9.3 应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，突出地域特色。 

9.4 应制定村规民约，倡导文明乡风，村民与旅游者友好和睦相处；服务人员应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

和职业素养。 

9.5 乡村旅游业应为当地村民或居民提供较多就业、创业机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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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6 应有鲜明统一的形象标识和宣传口号，进行宣传推广。 

9.7 鼓励免费开放。收取门票的应严格执行价格政策，落实对特殊人群的门票优惠。 

9.8 应有旅游服务投诉渠道，并向游客公布；投诉记录完整、处理及时。 

9.9 应有服务质量监督检查和持续改进机制，能根据问题与建议及时改进，不断提高服务质量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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